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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關為解決公立醫療機構醫師缺額補充之困難，以公費醫學教育方式，

培養人才，教育部遂報奉行政院於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元月二十七日核

准，以臺（六七）教字第八二三號函發布「國立陽明醫學院醫學系公費

學生待遇及畢業後分發服務實施要點」，作為處理是項業務之依據。

該要點第十三點內規定「服務未期滿，不予核定有關機關頒發之各項證

書或有關證明。其專業證書，先由分發機關代為保管」，於第十四點規

定「公費畢業生於規定服務期間，不履行其服務之義務者，除依第十三

點規定辦理外，並應償還其在學期間所享受之公費」，均為確保自願享

受公費待遇之學生，於畢業後，照約按受分發公立衛生醫療機構完成

服務，以解決上述困難，達成行政目的所必要，亦未逾越合理之範圍。

此項規定並作為與自願接受公費醫學教育學生訂立行政契約之準據，

且經學校與公費學生訂立契約（其方式如志願書、保證書之類）後，即

成為契約之內容，雙方當事人自應本誠信原則履行契約上之義務。從而

公費學生之權益受有限制，乃因受契約拘束之結果，並非該要點本身規

定之所致。前開要點之規定，與憲法尚無牴觸。

釋字第三四九號解釋（83.6.3.）

【解釋文】

最高法院四十八年度台上字第一○六五號判例，認為「共有人於

與其他共有人訂立共有物分割或分管之特約後，縱將其應有部分讓與

第三人，其分割或分管契約，對於受讓人仍繼續存在」，就維持法律秩

序之安定性而言，固有其必要，惟應有部分之受讓人若不知悉有分管契

約，亦無可得而知之情形，受讓人仍受讓與人所訂分管契約之拘束，有

使善意第三人受不測損害之虞，與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有違，首

開判例在此範圍內，嗣後應不再援用。至建築物為區分所有，其法定空

地應如何使用，是否共有共用或共有專用，以及該部分讓與之效力如

何，應儘速立法加以規範，併此說明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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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法上之法律行為，有債權行為與物權行為，除法律有特別規定

外，前者於特定人間發生法律上之效力，後者於以公示方法使第三人

得知悉之狀態下，對任何第三人均發生法律上之效力。故動產以交付

為公示方法，不動產以登記為公示方法，而以之作為權利取得、喪失、

變更之要件，以保護善意第三人。如其事實為第三人明知或可得而知，

縱為債權契約，其契約內容仍非不得對第三人發生法律上之效力。最高

法院四十八年度台上字第一○六五號判例，認為「共有人於與其他共有

人訂立共有物分割或分管之特約後，縱將其應有部分讓與第三人，其

分割或分管契約，對於受讓人仍繼繼存在」，就維持法律秩序之安定性

而言，固有其必要，惟應有部分之受讓人若不知悉有分管契約，亦無可

得而知之情形，受讓人仍受讓與人所訂分管契約之拘束，有使善意第三

人受不測損害之虞，與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有違，上述判例在此

範圍內，嗣後應不再援用。至建築物為區分所有，其法定空地應如何使

用，是否共有共用或共有專用，以及該部分讓與之效力如何，應儘速立

法加以規範，併此說明。

釋字第三五○號解釋（83.6.3.）

【解釋文】

內政部於中華民國七十七年八月十七日函頒之時效取得地上權登

記審查要點第八點第一項、第二項規定，占有人申請登記時，應填明土

地所有權人之現在住址及登訪簿所載之住址。如土地所有人死亡者，

應填明土地所有權人或管理人之姓名及住址等項，係因地上權為存在

於所有權上之限制物權，該規定之本身乃保護土地所有權人之權益所

必要，與憲法並無牴觸。惟如未予填明，依土地登記規則第四十八條第

二款、第四十九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，應命補正，不補正者駁回其登記

之申請。是前開要點乃為該規則之補充規定，二者結合適用，足使能確

實證明在客觀上有不能查明所有權人或管理人之姓名、住址而為補正

之情形者，因而無法完成其地上權之登記，即與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

釋字第三五○號解釋




